附件 

重庆市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关于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函〔2025〕27号）有关精神，加强政策引领，进一步丰富消费供给、提升消费能级、优化消费服务，接续助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结合重庆实际，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打造“品质化”消费空间载体
（一）支持提质打造世界知名商圈。支持对标创建世界知名商圈，在一定期限内，对推进实施消费环境优化、信息化改造、离境退税商店拓展、入境支付便利化水平提升、双语标识和多语种消费指引设置等建设的商圈，按程序和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委，相关区政府）
（二）支持聚力打造城市品质商圈。升级改造中心城区重点商圈和新兴商圈，提质发展区县级品质商圈，支持有条件的商圈（步行街）创建全国示范步行街（商圈）、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培育建设市级高品质商圈（步行街）和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在一定期限内，对重点商圈改造提升项目，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各区县政府）
（三）支持培育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支持打造商文旅体展农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集聚区，在一定期限内，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金支持。支持打造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市级夜间经济集聚区，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50万元/个资金奖励。支持培育一批“渝悦消费”新场景，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30万元/个资金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市体育局、市农业农村委，各区县政府）
（四）支持打造15分钟商业服务圈。支持打造一批高品质15分钟商业服务圈，在一定期限内，对发展“一店一早”、补齐“一菜一修”、服务“一老一小”、布局“一收一洗”以及实施家政服务标准技能提升、开展便民生活服务活动等，并按相关程序认定的市级15分钟商业服务圈，给予80万元/个资金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各区县政府）
（五）支持优化消费载体建设用地保障。对新产业、新业态用地执行差异化供地价格，引导全球引领性、区域地标性、整体持有型新消费产业化重大项目在商圈、特色街区等重点区域精准布局。鼓励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消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财政局，各区县政府）
二、集聚“多元化”优质消费资源
（六）支持打造全球资源集聚区。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新品发布平台，在一定期限内，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委，有关区政府）
（七）支持集聚引进品质首店。支持商业运营商广泛招引品质首店、第三方机构协助引进品质首店，按照年度引进落地商业品牌首店的层级、数量及经济影响等情况综合评定，择优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100万元资金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八）支持开设高能级品牌首店。在一定期限内，对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来渝开设的高能级首店、旗舰店、概念店，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对引进的国际国内头部商业运营商、大型商业（游乐）项目，“一企一策”给予政策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委，有关区县政府）
（九）支持举办首发首秀首展等活动。对在时尚服饰、消费电子、美妆、潮玩、家居、汽车、智能终端、运动潮品以及服务消费等领域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产品和服务举办的首发首秀首展等活动，以及有关展会开设首发专区、专场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的，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市体育局）
（十）支持培育巴渝特色品牌。对老字号企业、新消费品牌企业依托本地优质消费资源开设的直营店、旗舰店，以及开发推出的“老牌新品”“国货潮品”，在一定期限内，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对推动培育富有时尚引领度和国际影响力本土品牌的市场主体，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资金支持。（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市农业农村委、市文化旅游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支持优质产品拓展市场。鼓励商贸企业开展连锁经营、推动市场开拓、提升品牌价值，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资金支持。支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对按政府采购程序组织实施的外贸优品展销中心等特色消费场景，给予采购额度50%、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十二）支持优质企业培育壮大。在一定期限内，对相关商贸企业通过连锁经营、市场开拓、品牌提升等做大做强的，择优给予不超过实际有效投资40%、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资金支持；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人工智能+消费等新型消费企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择优一次性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三、发展“融合化”创新消费业态
（十三）支持餐饮住宿企业升级发展。立足重庆美食，做优做靓“渝味360碗”美食品牌，支持培育名菜、名宴、名厨、名店、名企、名街、名节。鼓励米其林星级、“黑珍珠”以及“必吃榜”餐厅等品牌餐饮企业提档升级发展。（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
（十四）支持文化旅游扩容提质。支持培育优化特色文化旅游消费场景，打造知名IP跨界联名综合性场景，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资金支持。加大对演出市场经营主体培育力度，严格落实“一次审批、全国巡演”政策。完善演艺赛事预约机制，打击“黄牛”倒票行为。（市文化旅游委、市商务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支持体育消费升级发展。鼓励创建市级体育旅游、体育消费试点城区，对获评的试点城区给予资金支持。支持申办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打造品牌体育赛事。支持社会力量承办赛事，对符合条件的体育赛事、消费场景给予财政补贴。鼓励国有企业利用闲置用地和社会资本租赁国有企业闲置用地建设运营体育场地。（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文化旅游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支持发展电子商务。支持电商主体招引培育与提质壮大，建设“渝系列”直播电商基地，推动电商园区升级发展，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40万元资金支持。鼓励区县开展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和网货产业带培育，对实施项目的区县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十七）支持拓展融合消费领域。支持建设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消费场景，在一定期限内，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金支持。对按程序认定的银发金街、童趣乐园，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市体育局、市农业农村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支持消费场景更新升级业态。鼓励闲置商业载体创新提质发展，在一定期限内，对打造的沉浸式消费空间、综合性消费场景，按程序和标准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金支持。鼓励引导“山城后巷”整体提升，对街巷改造中提供的公共空间、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公共要素，可按照规定增加相应经营性建筑面积，不补交土地价款。（市商务委、市住房城乡建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构建“国际化”开放消费平台
（十九）支持会展经济平台发展。支持引育国内外知名会展项目、会展企业，按规定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支持会展项目和会展企业积极参与UFI（国际展览业协会）、IAEE（国际展览与项目协会）等国际认证，按规定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支持会展企业发展壮大，按规定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市商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经济信息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支持物流枢纽平台培育。支持运营主体参评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等国家级物流领域试点示范，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支持重庆物流企业提档升级和扩大经营，参评中国物流50强、4A级及以上物流企业、4星级及以上冷链企业。支持区域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改造、现代流通骨干企业培育，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不超过投资额40%、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资金补助。（责任单位：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市商务委）
（二十一）支持优质产品进口平台建设。支持综合保税区内满足条件的仓库开展香水香氛和喷雾美妆等跨境电商进口商品仓储，对于有出区开展保税展示交易需求的，按现行管理规定执行。健全通关服务保障机制，为符合规定的货物检查、放行等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安排口岸检查、属地查检、实验室检测等作业。（市商务委、重庆海关、市应急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二）支持“爱尚重庆”活动平台打造。以“爱尚重庆·渝悦消费”为主题，支持举办系列主题消费促进活动，聚力培育“全域全季消费潮”等促销活动品牌，对影响力大、带动性强的品牌活动给予资金支持。（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市体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优化“便利化”舒适消费环境
（二十三）支持完善消费配套设施。支持完善重点商圈、旅游景区、酒店、机场、火车站、轨道交通、体育场馆等重点场所多语种标识，增设行李寄存、境外旅客引导服务台等便利化服务设施，投放多语种翻译工具，在一定期限内，择优给予不超过有效投资额40%、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资金补助。（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市城市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四）支持提升入境消费便利化水平。支持发展离境退税商店，在一定期限内，对新增的离境退税商店给予3000元/家资金奖励。支持开展入境支付便利化环境改造，在一定期限内，对增设的外卡POS机和外币兑换点，分别给予500元/台、2万元/个资金奖励。支持单位或企业增设离境退税自助终端设备和外币自助兑换机，在一定期间内，给予不超过有效投资额40%、单台不超过5万元资金补助。（市商务委、重庆市税务局、人行重庆市分行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五）支持健全涉外服务体系。支持重点商户提供多语种产品及服务清单，在一定期限内，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择优给予有效投资额40%、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资金补助。支持有关单位和机构聚焦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入境人员外语接待、支付指导、旅游咨询等志愿者服务，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金补助。（市商务委、团市委、市文化旅游委、市交通运输委、市政府外办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六）支持拓展城市营销渠道。支持建立专业化、国际化、精准化推介矩阵，健全对外宣传和城市形象推广机制，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国际友好城市等开展针对性城市营销，不断提升重庆消费国际传播力、市场号召力与时尚引领力。支持依法设置临时户外广告，开展线下宣传推广。（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外办、市城市管理局）
（二十七）支持加强人才引进培养。鼓励企业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技能大师工作室，符合条件的给予5万元—50万元建设补助。支持区县联合高校、培训机构组织重点消费场所工作人员开展外语接待、支付指导、旅游咨询、购物指引等业务培训，择优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补助。（责任单位：市人力社保局、市商务委，各区县政府）
（二十八）优化行政审批程序。推广口岸旅游签证“一网通办”，实现口岸团体旅游签证申请数字化，优化口岸签证流程，压缩办证时间。进一步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等活动审批和安全许可流程，缩短审批时限，压减审批材料，推广“全程网办”、“一网通办”。（市公安局、市文化旅游委、市体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九）优化政务监管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大型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可售（发）票数量。规范“临时占道经营点”设置，为商业规范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市公安局、市文化旅游委、市体育局、市城市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十）优化消费金融服务。用好国家5000亿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政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资产证券化等工具，强化消费领域信贷支持。推动消费金融产品创新，优化‘长江渝融通’，加大名单推送和政银企对接力度，拓展‘渝金通’平台功能，支持消费信贷产品精准对接。聚焦百货、餐饮等重点领域，支持开展重点商贸企业销售数据质押融资试点。（责任单位：人行重庆市分行、重庆金融监管局）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涉及财政资金支持的政策，由市级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或申报指南，按照“总量控制、量入为出、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实施。各区县可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政策，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政策合力，全面支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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